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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华录”或“公司”）于

2025年 6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7），山西长高智汇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山西太行数据湖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作为原告起诉公司，涉诉金额约 10,456.34万元，具体内容详见上述公告。

二、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原告山西长高智汇科技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及山西太行数据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已向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

诉申请，法院认为其申请撤诉不违反法律规定，准许撤诉。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案件已撤诉，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

产生负面影响。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含已披露的情况，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

作为被告累计诉讼、仲裁涉案金额合计 13,408.06万元，共计 23起，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4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作为原告累计

诉讼、仲裁涉案金额合计 8.54 万元，共计 1起，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0.01%。

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

事项。



特此公告。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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